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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法治发展70年观察丛书 总序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

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从无到有

的进展，在法学研究方面更加关注我国国情和本土问题。这些法律制

度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为我国在新时代推进制度建设

和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法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

学术界与实务界法律人的共同努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十九大报告

中更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在新时代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

国化的又一重要理论和实践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进程中包含

着法治建设的进程，虽然中间有过短暂的挫折，但是总体上还是在向

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并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发展。

我们认为，我国走上依法治国道路的起点是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公报指出，法律要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

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

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尽管公报没有明确出现“法治”的提法，但

这一系列法治原则体现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思想。写于1979

年的《论以法治国》（李步云、王德祥、陈春龙）一文，被认为是最

早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依法治国”的文章。当时用的是“以法”，

但和后来的“依法”有相近的内涵。这篇论文指出中国必须建设法治

国家，并从历史背景、理论依据、观念变革、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实行



“以法治国”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最终，这篇文章以《要实行社

会主义法治》为题于1979年12月2日在《光明日报》摘要刊载。20世纪

90年代初，作为《法学研究》的主编（李步云）和《中国法学》的主

编（郭道晖），我们商量在编审稿件时，凡是涉及谈论以法治或法制

作为治国方略的，一律采用水字旁的“治”（即“治理”之“治”，

“治”是水字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取人民是法治主体之

意）。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治局决定每年举办两次法制讲

座。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为1995年1月和1996年2月的两次讲座成立

了课题组，李步云教授是这两次课题组的成员，司法部决定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家福代表课题组在中南海作讲解。其中，1996

年2月的讲座主题是“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

论和实践问题”。为了这一主题李步云教授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写

成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讲稿。一个月后，第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将“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法治建设的总方针和奋斗目标确定

下来。经过我们和法学界反复论证，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将“依

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这也是我们法学界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的一点智慧。

回顾新中国70年法治建设的发展历程，系统展示取得的巨大成

就，认真总结背后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以后更好地建设法治中国、

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理论

意义和实践价值。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法制出版社的高度认同，应中

国法制出版社的邀请，我们筹划组织了《新中国法治发展70年观察丛

书》，旨在通过这套书，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

的丰硕成果。



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学界同仁的积极响应。他们中既有李其瑞、蒋

传光、穆兴天、贾洛川、李显冬、刘仁文、杨立新、刘作翔等（以分

册设置为序）学界名家，也有宋海彬、邱昭继等优秀青年学者。在此

特向为本丛书作出贡献的所有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在自己

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受到学界认同的成果，我们相信他们的观察和研究

是踏实勤恳的，他们围绕“新中国法治发展70年观察”这个话题所研

究的成果是值得参考的。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分别从马克思

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新中国法治建设、新中国民族法制建设、新中

国监狱制度建设、新中国自然资源法治创新、新中国刑法、新中国民

法等几个方面设立了分册，进行专项总结和研究。我们的设想也得到

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支持，《新中国法治发展70年观察丛书》被列入

了《“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

作为九十岁左右的法律人，我们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看

到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我们期望以《新中国法

治发展70年观察丛书》记录我国走向法治的必然过程，也期待通过这

套书展示我国在法学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也是作为法学学

者的我们献给新中国70周年华诞的一份礼物。

李步云 郭道晖

2019年10月



前言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祖国各方面的建设都日新

月异，蓬勃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样，我国的民法研究也经历了

70年的历程，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在祖国的建设中，在调整人

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不可

低估的重要推动作用。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刻，认真、全面地回顾70年来我国民法的发

展，对民法领域的各项研究做一个全面的研究综述，既是对70年民法

发展的历史总结，也是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民法法典化工作，以及对今

后民法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关键作用的重要工

作。

在此之前，我国曾经有过数部对中国民法研究发展进行综述的著

作问世，在我国民法理论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对于民法研究

和民法立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学者研究民法理论和

实践具有学科基础性的借鉴意义。

最近20年来，特别是随着编纂民法典立法工作的积极推进，新理

论、新观点不断出现，引领了民法理论研究的进展，需要进行进一步

的总结，以呈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法研究的全貌。

因此，我在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

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评注”的课题中，增加了“新中国民法70

年”的子课题，对70年中国民法研究的发展进行全面综述，将其基本



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学术观点展现出来，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的民法研

究成果，为民法研究者提供综合的研究资料和文献的检索线索。

鉴于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民法研究的成果并不丰富的实际情况，

本书对改革开放之前的民法研究综述只设置一章。第二章至第九章对

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民法研究，则主要参照民法典各编的设置，分别

进行综述。

本研究课题由我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姚辉主

任负责确定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计划。课题组成员为：杨立新、姚

辉、李付雷、扈艳、叶翔、和丽军、阙梓冰、李怡雯、蒋晓华。

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收集和掌握的资料可能会有遗漏，不足之处

请民法学界同人不吝批评指正。

杨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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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70年的民法发展与展望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民法立法发展的主要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民法立法发展，基本上经历的是从无到

有、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一）民法典建设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制定颁布了《婚姻法》，这也是当时

唯一的一部民事立法。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第一次的民法起草工作，但迅速夭折。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入，民事主体的地位不断提高，社会文明不断进步，国家经

济建设不断发展，对于民法的需求日益强烈。因而，在改革开放之

初，中央就决定制定民法典，正式开启了编纂民法典的大幕。至今，

我国的民法立法经历了试图编纂完整的民法典、形成松散民法典和全

面编纂民法典这三个历史阶段，[1]即将开始全新的民法典时代，并且

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法典编纂任务的推进和完成，而使中国特

色法律体系最终完善。

1.编纂民法典的初步尝试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仍

然进行了编纂民法典的初步尝试。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了法

制委员会主任王明领衔的工作班子，组织起草《民法典》。1956年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民法（草稿）》的草拟工作。该草案包括

总则、所有权、债和继承编，共525条。该草案主要受当时苏联民事立

法，尤其是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影响，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性质

的民事立法的展开[2]，但随即被“整风”“反右”运动所阻断。1962

年，我国开始第二次民法起草，于1964年完成了《民法草案（试拟

稿）》。起草人设计了一个既不同于德国民法也不同于苏俄民法的三

编制：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财产的所有”；第三编“财产的流

转”。一方面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等排除在法典之外，另一方面

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等纳入法典，且一概不使用“权利”“义务”

“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企图

摆脱苏联民法的影响，并与资产阶级民法彻底划清界限[3]。与第一次

民法起草相似，这次民法起草工作因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而中断，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则使整个立法工作停滞了10年之

久。

2.重提编纂民法典阶段

1979年，即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我国立法机

关就成立了民法起草小组，开始了制定民法的工作。[4]经过紧张的工

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民法起草小组于1980年8月15日提出了

《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民法一草），分为总则编、财产所有

权编、合同编、劳动报酬和奖励编、损害赔偿编和继承编，共501条。

[5]1981年4月10日，提出了《民法草案（征求意见二稿）》（民法二

草），设置了总则编、财产所有权编、合同编、侵权损害的责任编、

智力成果权编和财产继承编，共426条。[6]1981年7月31日，提出了

《民法草案（第三稿）》（民法三草），设置了任务和基本原则编、

民事主体编、财产所有权编、合同编、智力成果编、亲属继承编、民



事责任编、其他规定编，共510条。[7]1982年5月1日，提出了《民法

草案（第四稿）》（民法四草），设置了民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编、

民事主体编、财产所有权编、合同编、智力成果编、财产继承编、民

事责任编和其他规定编，共465条。[8]

在1979年至1982年的4年时间里，民法起草小组就提出了四部民法

草案，可见当时民事立法的力度之大。在上述四部民法草案中，比较

稳定的是财产所有权编、合同编和智力成果编。变化较大的是：第

一，总则编变化较大，从开始完整的总则编，改为后来的民法的任务

和基本原则编、民事主体编和其他规定编，分别规定民法总则的内

容；第二，亲属法基本上被排斥在民法典之外，仅纳入民法草案中一

次；第三，民事责任编变化较大，开始作为损害赔偿编、侵权损害的

责任编，最后变为列于后部的民事责任编，将民事责任全部规定在一

起，形成了《民法通则》规定民事责任的基础。民法草案的这些不同

变化，反映了当时立法在这些问题上准备的不足以及存在的不同见

解。

这期间，尽管领导的力度很大，决心也很大，但是迫于当时立法

准备的不足，因而止步于民法四草，终结了这个拟编纂完整民法典的

立法进程。

3.编纂完成松散民法典阶段

在立法机关完成了民法四草之后，民法起草小组发现，经过十几

年民法理论研究的荒芜，制定一部完整民法典的理论准备和其他准备

都是不成熟的，“民法典的确不好搞”，“不可能一下子搞完备的民

法”，[9]无法完成完整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因此，转而制定民法单行

法，待时机成熟之后，再制定完整的民法典。



确定了民法立法的“零售”方式，最先纳入立法计划的就是《继

承法》，经过认真准备，提出了立法草案，并于1985年4月10日经第六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成为以“零售”方式制定的第

一部民法单行法。随后，立法机关的立法计划是制定《民法总则》，

曾经试图制定民法总则草案，但是最终认为，仅仅制定民法总则还不

能解决目前改革开放的社会之急需，因而决定扩大范围，转而制定

《民法通则》，不仅要规定民法的一般规则，而且要概括地规定民事

权利类型和全面规定民事责任规则，最终，立法机关于1986年4月12日

通过了这部法律，形成了一部独具特色的“小型”民法典，[10]开启

了我国民法立法的类法典化进程。[11]

立法机关为应经济发展之急需，陆续制定了《经济合同法》《涉

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部合同法。其间，于1995年6月30日

通过了《担保法》。于1999年3月15日废除了三部单行的合同法，通过

了统一的《合同法》，完成了类法典化民法典中最为复杂的部分。

在完成了统一《合同法》的立法之后，立法机关的领导提出了编

纂完整民法典的期望。立法机关与参与立法的专家一方面对此感到欢

欣鼓舞，另一方面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编纂民法典的任

务的。在此情况下，将立法计划改为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

间提出完整的民法典草案。随之，在2002年1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召开期间，审议了《民法（草案）》。不过，这个进程没有进行下

去，接着仍按照“零售”的类法典化方式，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了

《物权法》，2009年12月26日通过了《侵权责任法》，2010年10月28

日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完成了松散型的中国民法典

的类法典化的立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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